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执法依据
	案件名称
	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处罚事由
	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
	处罚结果
	救济渠道

	1
	莆城卫健消罚 〔2025〕001号
	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宾河大药店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产品案

	91350302MA32GR0F8C

	莆田市城厢区宾河大药店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产品的行为；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
	处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立案：2025年01月21日
处罚：2025年03月17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城厢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2
	莆城卫健消罚 〔2025〕002号
	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莆田市康佰惠大药房有限公司城厢区凤凰分公司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产品案

	91350302MA32T24116

	莆田市康佰惠大药房有限公司城厢区凤凰分公司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产品的行为；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莆田市城厢区卫生健康局
	处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立案：2025年01月21日
处罚：2025年03月17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城厢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